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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2學年度第 1 次遠距教學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2年 9月 24日（星期二）中午午 12時 10分 

貳、地點：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楊勝任教務長                                紀錄：林佳勳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宣佈開會 

陸、主席報告 

一、本校遠距教學開課作業要點，經課務組李英杰組長召開幾次會議後，做出

部分修正，請各位委員針對修正的條文表示意見。 

二、本次會議結束後，接續召開績優遠距教學課程評審會議。此會議的重要意

涵是將數位學習平台的比重加重，學生問卷的比重減少，懇請各位委員討

論有無不妥之處。 

柒、工作報告 

電算中心邵敏華組長： 

（如簡報，以 E-mail寄發遠距教學委員參閱。） 

楊勝任主任委員： 

請各位委員們將電算中心今日報告的內容，能傳達給系（所）上，如有哪些設

備、哪些重要的資訊，請利用各系（所）的系（所）務會議，將重要訊息公告

周知。 

傅龍明學務長： 

上學期會議有提及自動點名的部分，電算中心能否把點名資料，如缺曠課情況

及缺曠課累積時數，以電子郵件的方式，每星期通知授課老師，讓老師能瞭解

課堂學生的出缺勤狀況。 

楊勝任主任委員： 

現行的點名系統，是同學利用悠遊卡自動點名。如果課程人數較少，由同學自

行處理；反之，課程人數較多，由教學助理（TA）負責。而這些資料都會累

計彙整給教務處做為扣考、時數上的依據，通知導師、學生家長並了解情況。

另外再請電算中心陳主任補充說明。 

電算中心陳燈能主任： 

有關自動點名系統，老師可隨時上網查看該課程學生出缺勤狀況及累積資料，

如果每個禮拜產生報表寄給授課老師，原則是沒有問題，會後我們電算中心再

討論。另外，現在的狀況是系統部分較穩定，但問題常發生在讀卡機上，常有

過熱當機導致無法刷卡的現象。所以我們常常鼓勵老師，除用悠遊卡讓學生自

動點名外，老師也可使用教室的 E化講桌手動式的網路點名做雙重的確認。

而這學期，經由校長的指示，為防止代上課的狀況，電算中心在網路點名增加

學生照片顯示功能，此功能是可以關閉。 

羅清吉委員： 

現行網路點名設計把暫存功能取消，請問是有特別顧慮還是可以維持該功能？

有時學生在點名當下剛好有事臨時離開教室，如無暫存功能，對點名進行造成

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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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算中心陳燈能主任： 

現在的版本是「點了就暫存」，按鍵上傳才會上傳。如果老師有疑慮，維持暫

存鍵是可行的，我們將會進行修改。 

楊勝任主任委員： 

如果各系還沒有自動點名的機組，請與教務處聯繫，我們會把系統安裝好，以

讓點名系統普及。因為系統一直再修正以達完善，請各位委員回去後鼓勵老師

多多使用。 

戴昌賢副校長： 

遠距教學是非常有意義的事，要將其做好需投入大量時間與力氣，建議教務處

應該從各方面給予遠距教學的老師更多的激勵，讓老師可以把課程做好。再

者，要發揮遠距教學的效能，應從使用人數來看，愈大班愈適合，例如微積分、

普物等課程，針對大班教學的老師，應給予更多的鼓勵去發展遠距教學。另外，

遠距教學備課過程多而繁瑣，建議能與業界合作，像林美貞老師開設的課程，

若能跟乳品業者或畜產試驗所合作，能使課程呈現豐富化、多元化，亦能達到

遠距教學的效果。 

楊勝任主任委員： 

謝謝戴副校長的建議，學校推行遠距教學是採取循序漸近的方式，教務處方面

有努力積極鼓勵老師從事遠距教學。 

教學資源中心林美貞主任： 

這門遠距課程主要是配合英國的老師，當初也曾考慮業界參與的問題，但由於

課程開設於研究所，與業界想要的題目方向不一致。目前規劃是邀請英國老師

來臺灣三個禮拜，和同學面對面講解與指導乳品相關課程，再安排該師至業界

做交流，把經驗帶回課堂與同學分享。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電算中心 

案由：102學年度第 1學期各系所教師申請遠距授課案（如附件），請 討論。 

說明： 

一、生物資源所陳朝圳老師申請 1門遠距授課（課程名稱：生物資源遙感探測

特論），如附件 B1。 

二、動畜系林美貞老師申請 2門遠距授課（課程名稱：乳品加工特論、動物新

產品開發方法論），如附件 B2。 

三、動畜系余祺老師申請 1門遠距授課（課程名稱：分子營養學，與密西西比

州立大學食品營養及健康管理學系合作遠距課程），如附件 B2。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電算中心 

案由：102學年度第 1學期各系所教師申請教育部數位教材/課程認證案（如附

件），請 討論。 

說明： 

一、教學資源中心王英義老師申請 1門教育部數位教材認證（課程名稱：普通

物理學(1)），如附件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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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資源中心楊州斌老師申請 1門教育部數位教材認證（課程名稱：普通

物理學(1)），如附件 C2。 

三、車輛系陳彩蓉老師申請 1門教育部數位教材認證（課程名稱：微積分(1)），

如附件 C3。 

四、生技系施玟玲老師申請 1門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課程名稱：細胞凋亡），

如附件 C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電算中心 

案由：本校「遠距教學開課作業要點」第一點、第二點、第四點修正草案（如

附件 A1），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2年 7月 31日教務處召開之「遠距教學相關事宜會議」及

102年 9月 6日教務處召開之第二次「網路輔助教學及遠距教學課程評

審表會議」討論通過。 

二、遠距教學開課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為確保遠距教學課程

的品質，激勵師生參與數

位學習的意願，以提升本

校教學品質及競爭力，依

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遠

距教學實施辦法」之規

定，訂定「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遠距教學開課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為確保網路學習課程

的品質，激勵師生參與數

位學習的意願，以提升本

校教學品質及競爭力，依

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遠

距教學實施辦法」之規

定，訂定「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遠距教學開課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修正文字。 

二、本要點所稱開設遠距

教學課程，係指每一科目

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

遠距教學方式授課，並陳

報教育部核備之課程，其

授課方式應符合教育部所

訂之作業規範。依序為開

設遠距授課、數位學習課

程（教材）認證、數位學

習在職專班，其中後二者

為本校辦理遠距教學的目

標。 

二、網路教學分成「遠距

授課」與「網路輔助教學」

兩種，課程需先實施網路

輔助教學，由電算中心統

一提供所有課程輔助教學

環境，經評審推薦申請遠

距授課後，始得申請遠距

授課。遠距教學的實施流

程(圖一)，依序為網路輔

助教學、遠距授課、數位

學習課程（教材）認證、

數位學習在職專班，其中

後二者為本校辦理遠距教

學的目標。 

1.本要點因應依據教育

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

辦法之定義。 

2.修正文字。 

三、遠距授課課程均需進 三、遠距教學課程均需進 1.原「績優課程評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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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評審，審核程序依據本

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訂定

之「績優遠距授課課程評

審作業要點」辦理。 

行評審，審核程序依據本

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訂定

之「績優課程評審作業要

點」辦理。 

要點」更名為「績優遠

距授課課程評審作業要

點」。 

2.修正文字。 

四、開設遠距授課課程需

符合課程設計程序審查及

校內一般課程相關規定，

教材內容需包含該課程應

授課時數之語音檔案。依

開設遠距授課課程作業流

程圖（圖一），申請者需

參加電算中心辦理之「遠

距教學教育訓練課程」至

少4小時，且通過網路輔助

教學成績合格（如附表

一），並申請遠距授課課

程之最近評審結果至少為

「推薦申請遠距授課」。

由授課教師備妥「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遠距授課開課

申請表」(表一)、「遠距

授課課程教學計畫表」（表

二）與佐證資料(由遠距教

學委員會執行秘書提

供)，提下列會議依序審

查：系務會議、遠距教學

委員會暨品質管理代表會

議、課程委員會與教務會

議，經審查程序通過後，

始得開授。 

四、遠距授課課程開設需

符合課程設計程序審查及

校內一般課程相關規定，

教材內容需包含該課程應

授課時數之語音檔案。申

請者需參加電算中心辦理

之「遠距教學教育訓練課

程」至少四小時，並申請

課程之網路輔助教學最近

評審結果至少為「推薦申

請遠距授課」。課程申請

程序(圖二)由授課教師備

妥「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遠

距授課開課申請表」(表

一)、「遠距授課課程教學

計畫表」（表二）與佐證

資料(由遠距教學委員會

執行秘書提供)，提下列會

議依序審查：系務會議、

遠距教學委員會暨品質管

理代表會議、課程委員會

與教務會議，經審查程序

通過後，始得開授。 

1.「課程之網路輔助教

學」修正為「遠距教

學課程」。 

2.刪除課程申請程序(圖

二)，以簡化程序。 

3.修正文字。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電算中心 

案由：本校「遠距教學績優課程評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如附件 A6），請 討

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2年 7月 31日教務處召開之「遠距教學相關事宜會議」及

102年 9月 6日教務處召開之第二次「網路輔助教學及遠距教學課程評

審表會議」討論通過。 

二、遠距教學績優課程評審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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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績優遠

距授課課程評審作業要

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遠距教

學績優課程評審作業要

點。 

原本校「遠距教學績優

課程評審作業要點」更

名為本校「績優遠距授

課課程評審作業要點」。 

一、為獎勵績優遠距授課

課程，並鼓勵教師透過網

路系統提供輔助教材，以

提升教學品質，依據「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遠距教學

實施辦法」訂定「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績優遠距授課

課程評審作業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一、為獎勵績優遠距授課

課程，並鼓勵教師透過網

路系統提供輔助教材，以

提升教學品質，依據「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遠距教學

實施辦法」訂定「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遠距教學績優

課程評審作業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修正文字。 

二、凡已通過審核之遠距

授課課程於開課後次學期

進行評審，依績優遠距教

學作業流程圖（圖二），如

評審結果未達合格標準

者，需重新提出遠距授課

申請，提下列會議依序審

查：系務會議、遠距教學

委員會暨品質管理代表會

議、課程委員會與教務會

議，經審查程序通過後，

始得開授。 

二、凡已通過審核之遠距

授課課程於開課後次學期

進行評審，如評審結果未

達合格標準者，需重新提

出網路授課申請，經遠距

教學委員會審查。 

1.網路改為遠距。 

2.「提下列會議依序審

查：系務會議、遠距

教學委員會暨品質管

理代表會議、課程委

員會與教務會議，經

審查程序通過後，始

得開授。」，明確審查

程序。 

3.修正文字。 

三、評審項目包含遠距授

課課程滿意度調查問卷與

數位學習平台統計資料，

由遠距教學委員會執行秘

書於課程結束後蒐集評審

項目資料，即「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遠距授課課程評

審表」（如附表二），提本

校遠距教學品質管理委員

會進行評審，評定為特優

課程(90分(含)以上)給予

獎狀乙紙。及教材製作補

助費，此項經費，由教務

處教學經費項下支付之，3

年內不得再接受獎勵。 

三、評審項目包含遠距教

學課程滿意度調查問卷與

數位學習平台統計資料，

由遠距教學委員會執行秘

書於課程結束後蒐集評審

項目資料，即「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網路輔助教學課

程評審表」(如附表一)或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遠距

授課課程評審表」(如附表

二)，提本遠距教學品質管

理委員會進行評審，評定

為特優課程 (90分 (含 )以

上)給予獎狀乙紙及教材

製作補助費，此項經費，

由教務處教學經費項下支

1.本要點因應依據教育

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

辦法之目的，刪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網路輔助教學課程

評審表」(如附表一)』

之規定。 

2.刪除教材作補助費。 

3.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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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 

四、申請教育部課程/教材

認證課程，由遠距教學委

員會議、課程委員會與教

務會議審查，報請校長核

定補助，每門課程/教材最

多補助製作費兩次；通過

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 /教

材認證者補助10萬元，以

上經費由教務處經費項下

支付之。授課教師有協助

本校接受教育部數位學習

相關評鑑或訪視之義務。 

四、申請教育部課程/教材

認證課程，由遠距教學委

員會議、課程委員會與教

務會議審查，報請校長核

定補助，每門課程/教材最

多補助製作費兩次；通過

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 /教

材認證，1/3指標達A+級，

可補助11萬元；1/3指標達

A級可補助9萬元，以上經

費由教務處教學經費項下

支付之。授課教師有協助

本校接受教育部數位學習

相關評鑑或訪視之義務。 

將「1/3 指標達 A+級，

可補助 11 萬元；1/3 指

標達A級可補助 9萬元」

修正為「可補助 10 萬

元」。 

六、每位教師每門審核通

過之「遠距授課」課程於

獲頒補助後，三年內不得

再接受教材製作補助費獎

勵。 

 刪除第六條。 

六、本要點依序經遠距教

學委員會與教務會議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七、本要點依序經遠距教

學委員會與教務會議通過

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現行條文第七條為修正

條文第六條。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電算中心 

案由：數位學習平台的評分方式（如附件 A3、A8、A9、A10），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2年 8月 15日教務處召開之「網路輔助教學及遠距教學課程

評審表事宜會議」及 102年 9月 6日教務處召開之第二次「網路輔助教

學及遠距教學課程評審表會議」討論通過。 

二、數位學習平台的評分方式如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附表四： 

審查意見： 

陳添喜委員： 

關於第一題「您很少使用數位學習平台（5代表不曾使用）」，5代表最高分，

以一個很少使用數位學習平台的人卻拿到此小題的最高分，這點問卷設計上有

矛盾。 

電算中心陳燈能主任： 

此為陷阱題的設計，用來驗證學生回答的認真程度。有特別用一個底線標註，

因此在計分時應反過來計分，或者只單純做檢核不列入計分。會後我們回去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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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設計的同仁與徐文信老師當初設計的想法。 

電算中心吳意真老師： 

這份問卷的內容大都沿用原來的題目，但在計算時有將此題的答案做轉換，所

以統計結果是沒有錯誤。誠如陳主任所說當初是為避免同學隨意做答而設計。 

決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 


